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技奖励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技奖励工作委员会第八届委员会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技奖励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委员会）

是在理事会领导下规划、协调、指导和组织本学会科技奖励活动的工作机构。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二条 奖励委员会委员单位由具有一定研发能力和行业影响力的企业、

研究机构、高校和行业组织组成。 

第三条 奖励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采用轮值制度，不超过 5 家，副主任

委员单位不超过 15家，委员单位若干。奖励委员会委员由各委员单位推荐

热心且熟悉科技奖励工作的科技工作者组成，由理事会聘任。 

第四条 奖励委员会设秘书长 1 人，其人选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提名，

由理事会聘任。 

第五条 奖励委员会聘请院士、相关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良好科学

道德的专家组成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

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副主任委员 5-6 人，委员若干。根据年

度评审工作需要，评审委员会可设立初评委员会和终评委员会，分别承担初

评和终评工作。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提名，奖励委员

会聘任。 



第六条 奖励委员会下设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技奖励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奖励办公室），挂靠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第七条 奖励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任期 5 年，可以连任。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八条 奖励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 制定科技奖励工作长期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二) 审议和批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相关办法（含实施细则）

等制度文件； 

(三) 审议和批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年度评审结果，作出奖

励决定； 

(四) 筹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资金，监督资金使用； 

(五) 审议和批准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体系变更、评审制

度、评审办法优化等重大事项； 

(六) 审议和批准奖励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工作报告； 

(七) 审议和批准评审委员会提出的争议事项，拟授奖团队、项目和人

才公示后提出的异议事项及其处理结果； 

(八) 审议和批准奖励委员会增补委员单位及其推荐委员； 

(九) 聘任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委员； 

(十) 负责对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的提名、评审、授予和异议

处理等工作进行监督。 

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主要职责： 



(一) 负责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 

(二) 负责向奖励委员会报告年度评审结果； 

(三) 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提供改进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主要职责： 

(一)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审定年度初评委员会、终评委员会评审

专家名单； 

(二) 负责审定年度网络评审分组方案； 

(三) 负责审定年度终评评审方案； 

(四) 负责审定终评委员会专业组组长、副组长专家名单； 

(五) 负责审定年度评审结果并提交奖励委员会； 

(六) 负责研究处理年度网评和终评评审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条 奖励办公室主要职责： 

(一) 负责制定、修订、解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相关办法（含

实施细则）等制度文件； 

(二) 负责提出年度初评委员会、终评委员会评审专家建议名单； 

(三) 负责提出年度终评委员会专业组组长、副组长建议名单； 

(四) 负责年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组织工作； 

(五) 负责评审专家库的更新与维护； 

(六) 负责奖励委员会日常工作； 

(七) 负责对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上

级行政管理部门。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二条 奖励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年

度评审结果，总结本年度工作，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根据工作需要可以

临时召开会议。会议由本年度主任委员主持。 

第十三条 奖励委员会按照协商一致的原则工作，必要时对议定事项可

采取投票表决方式决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工作条例经奖励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五条 本工作条例由奖励办公室负责解释。 


